
615,939

214,052

197,787

29,144

26,084

126

994

101,797

7,346

32,857

1,240

2,925

3,543

1,234

1,336

160

56

4

2

602

11

125

7

6

123

52

36

1

        －

2

1

27

1

2

1

        －

        －

        －

        －

        －

        －

        －

        －

        －

        －

        －

        －

        －

43

18

17

1

2

        －

        －

3

        －

1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2,230

212,748

196,398

28,982

26,026

120

991

101,165

7,334

32,729

1,232

2,918

1,090,255,183

393,393,585

347,465,508

50,778,755

42,666,324

1,747,520

1,942,319

182,828,566

8,750,920

49,839,964

2,190,024

7,218,173

253,028,317

91,929,301

88,188,899

13,756,211

4,549,649

1,116,414

59,741

44,671,611

935,368

7,054,852

611,181

155,090

46,364,782

22,266,039

12,575,177

582,408

            －

200,436

685,542

8,937,750

615,140

357,060

145,230

            －

            －

            －

            －

            －

            －

            －

            －

            －

            －

            －

            －

            －

48,059,875

19,949,570

12,337,230

728,000

5,823,000

            －

            －

4,659,525

            －

1,286,550

            －

3,276,000

281,694

            －

            －

            －

            －

226,254

            －

            －

55,440

            －

            －

            －

1,306,233

446,085

533,250

65,964

204,927

            －

            －

56,007

            －

            －

            －

            －

741,214,282

258,802,590

233,830,952

35,646,172

32,088,748

204,416

1,197,036

124,503,673

7,144,972

41,141,502

1,433,613

3,787,083

總 計

公用事業之員工
產業勞工及交通、

公司、行號之員工

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新聞、文化、公益

立學校之員工
政府機關及公、私

之勞動者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

訓練者
職業訓練機構接受

職業勞工

漁會之甲類會員

其他各業員工

僱用之員工(註2)
依法核發聘僱許可

(註2)
自願參加災保者

(註5)

5.門診給付 無類別分類，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不合。本月門診給付無類別分類件數計1,587件。  1,433,525元

中華民國115年 4月

10718-02-02

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

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

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
本表編製一式2份，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1份自存。

4.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遺屬津貼、遺屬一次金，1人計1件。
3.傷病給付、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續發不計件數。

服務等工作者、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
2.類別「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簡稱家事移工)，「自願參加災保者」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籍配偶、大陸港澳配偶從事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

註：1.本表不含複檢費用、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

中華民國115年 6月12日

編製機關

表 號

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一次給付）—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

單位：件、元

給付種類 總 計 傷病給付(註3)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註4) 失蹤給付(註3) 住院給付 門診給付

類 別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填表說明：


